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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2 月 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一路 7 号院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7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49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538,389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6,069,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3,469,3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29.4218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7.61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05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 A+H 股总股本为 749,477,334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 A 股股份 3,303,034 股。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46,174,300

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并担

任会议主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高大鹏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于爱水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5,653,051 99.7981 366,263 0.1777 49,692 0.0242 

H 股 13,469,3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9,122,434 99.8105 366,263 0.1668 49,692 0.0226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5,678,832 99.8106 340,064 0.1650 50,110 0.0244 

H 股 13,422,383 99.6511 47,000 0.348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9,101,215 99.8009 387,064 0.1763 50,110 0.0228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798,595 97.9276 4,223,201 2.0494 47,210 0.0230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57,026 94.4969 12,034,153 5.4816 47,210 0.0215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793,895 97.9253 4,224,901 2.0502 50,210 0.0245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52,326 94.4948 12,035,853 5.4823 50,210 0.0229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834,472 97.9450 4,178,466 2.0277 56,068 0.0273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92,903 94.5133 11,989,418 5.4612 56,068 0.0255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833,695 97.9447 4,177,943 2.0274 57,368 0.0279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92,126 94.5129 11,988,895 5.4610 57,368 0.0261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827,472 97.9416 4,189,424 2.0330 52,110 0.0254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85,903 94.5101 12,000,376 5.4662 52,110 0.0237 

 

2.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846,245 97.9508 4,173,551 2.0253 49,210 0.0239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504,676 94.5186 11,984,503 5.4590 49,210 0.0224 

 

2.0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1,835,495 97.9455 4,176,643 2.0268 56,868 0.0277 

H 股 5,658,431 42.0096 7,810,952 57.990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7,493,926 94.5137 11,987,595 5.4604 56,868 0.025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冯宇霞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1,108,608 96.1602 是 

3.02 

关于选举孙云霞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3,992,989 97.4741 是 

3.03 

关于选举高大鹏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4,970,055 97.9191 是 



3.04 

关于选举顾静良

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4,984,941 97.9259 是 

3.05 

关于选举罗樨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215,161,946 98.0065 是 

2、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张

帆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

议案 

215,322,423 98.0796 是 

4.02 

关于选举阳

昌云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5,668,454 98.2372 是 

4.03 

关于选举杨

福全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15,345,358 98.0901 是 

4.04 
关于选举应

放天为公司
215,496,951 98.1591 是 



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议案 2.01、议案 2.02 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获得通过。议案 2.03-2.08、议案

3-4 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海涛、鲍嘉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 740号 

 

致：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一路 7 号院会

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

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等本

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

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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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中涉及的股份比例数值均采用四舍五入并保留至

小数点后四位。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

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

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1 月 15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

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会议出席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 14 点 30 分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一路 7 号院会议

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

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12月 5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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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497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19,538,3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2922%，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 170,140,7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7013%。 

2、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 A 股股东共计 490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928,283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7938%。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人，共计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469,3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7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490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5,928,2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93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

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H 股股

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在参

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及 H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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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

了逐项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

进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19,122,4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5%；反对 366,2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8%；

弃权 49,6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6%。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13,469,38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昭衍新药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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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219,101,2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9%；反对 387,06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3%；

弃权 50,1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13,422,383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11%；反对 47,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348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2《关于修订<昭衍新药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7,457,0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69%；反对12,034,1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6%；

弃权 47,2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3《关于修订<昭衍新药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45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48%；反对12,035,8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23%；

弃权 50,2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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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4《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492,9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33%；反对11,989,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12%；

弃权 56,0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5《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492,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9%；反对11,988,8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10%；

弃权 57,3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6《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485,9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01%；反对12,000,3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62%；

弃权 52,1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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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7《关于修订<昭衍新药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504,6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86%；反对11,984,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90%；

弃权 49,2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8《关于修订<昭衍新药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7,493,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37%；反对11,987,5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04%；

弃权 56,8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其中，H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 5,658,431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096%；反对 7,810,952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7.990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关于选举冯宇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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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211,108,608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0,359,163 票。 

表决结果：通过。 

3.02《关于选举孙云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3,992,989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72,376 票。 

表决结果：通过。 

3.03《关于选举高大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4,970,055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11,711 票。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关于选举顾静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4,984,941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11,711 票。 

表决结果：通过。 

3.05《关于选举罗樨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5,161,946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11,711 票。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关于选举张帆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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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 215,322,423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299,883 票。 

表决结果：通过。 

4.02《关于选举阳昌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5,668,454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69,383 票。 

表决结果：通过。 

4.03《关于选举杨福全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5,345,358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367,083 票。 

表决结果：通过。 

4.04《关于选举应放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15,496,951 票。 

其中，H 股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69,383 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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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2025-051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昭衍新药”）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

结合的形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

应参加董事 10 人，实际参加董事 10 人。全体董事共同推举冯宇霞女士主持本次

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董事以及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全体新

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董事会提前通知义务，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召开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冯宇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及规范治理需要，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

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冯宇霞、孙云霞、应放天、罗樨；冯宇霞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阳昌云、杨福全、张帆；阳昌云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放天、阳昌云、孙云霞；应放天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杨福全、应放天、冯宇霞；杨福全为该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高大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孙

云霞女士、顾静良先生、罗樨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高大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议案 2-5 中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请参阅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昭衍新药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于爱水女士（简历后附）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

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岳多多女士（简历后附）为公司内

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聘任贾丰松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降低财务成本，在不影响公

司正常运营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公司 2026 年度拟用于委托理财的闲置自有资金

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20 亿元，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

低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

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及以下的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

内，资金可由公司及子公司滚动使用，并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

关事宜。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司《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委托理财的

公告》。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进行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该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关联董事冯宇霞、高大鹏回避表决该事项。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的表决

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昭衍新药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与舒泰

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生仝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该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冯宇霞、高大鹏回避表决该事项。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的表决

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昭衍新药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与生仝

智能关联交易的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昭衍（加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与

Biorichland 订立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该关联交易事项。该

关联交易仅构成 H 股规则项下的需于披露的关联交易，未构成 A 股规则下需于

披露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冯宇霞、高大鹏回避表决该事项。 

表决结果：董事会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的表决

结果通过该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H 股公告：《关联交易 Biorichland 租

赁（2025 年续期）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简历附件： 

于爱水，女，1976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

国注册会计师、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会员。1994 年至 1998 

年就读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9 年至 2002 年，就职

于嘉吉化肥（烟台）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2003 年至 2005 年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2005 年至 2008 年任职于中信信息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2009 年至 2011 年由中信信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外

派其投资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2012 年至 2019 年就职于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19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任财务总监，负责公

司的财务管理工作。 

截止本公告日，于爱水女士持有公司 A 股 25,604 股，与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岳多多：女，198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

学学士。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先后任职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北

京华油油气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内审部、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

审部，从事内部审计工作。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内审部，担任内审部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日，岳多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贾丰松：男，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

学学士。2011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先后任职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资本运营部，从事证券事务管理工作。2017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北京昭衍新药

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贾丰松先生于 2017 年 12 月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秘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和法

规的要求。 

截止本公告日，贾丰松先生持有公司 H 股 20 股，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

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2025-052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种类：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司内部

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及以下的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金额：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 委托理财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委托理财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会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

产品，但委托理财因投资标的选择、市场环境等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

收益不可预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发展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及以下的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

主要是为了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 

（二）委托理财金额 

公司 2026 年度用于委托理财的闲置自有资金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20 亿元，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内，资金可由公司及子公司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自于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四）理财方式 

本次委托理财可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信

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及



 

以下的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公司拟进行委托理财投资品种的发行主体为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主体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五）委托理财期限 

委托理财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

计 2026 年度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投资收益，

降低财务成本，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公司 2026 年度拟用

于委托理财的闲置自有资金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20 亿元，择机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

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及以下的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授权期内，

资金可由公司及子公司滚动使用。 

三、理财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较低风险型，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

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最大限度

控制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对委托理财的内部控制措施

如下： 

1、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

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公司财务部后续也将负责对购买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

收益情况等进行分析，并加强监督。如后期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

况，公司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为委托理财业务的监督部门，负责对已委托理财的项目进行

合规性审核，并对具体的投资审批流程进行监督。 

3、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投

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及子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将计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2025-053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与舒泰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例较低，没有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10名，

实际参加董事10名，会议审议通过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冯宇霞、

高大鹏对相关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该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认为：公司与舒

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泰神”）及其子公司进行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系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股东整体利益，没有发

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涉及须由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5 年 
预计金额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 
（截至 2025.10.31）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提

供非临床服

务、临床服务

等医药研发

外包服务和

专业技术服

务等 

舒泰神及其

子公司 5,000 1,220 - 

核欣（苏州）

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1,200 556 - 

合计 / 6,200 1,776 -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北京昭衍新药研究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2026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10
月 31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4
年实

际发

生金

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非临

床服务、

临床服务

等医药研

发外包服

务和专业

技术服务

等 

舒泰

神及

其子

公司 

4,700 不超过
10% 

1,220 2,197 1.09% - 

合计  / 4,700 / 1,220 2,197 1.09%  

注： 2024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其他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2002 年 8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周志文 

注册资本：47,777.255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423131451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36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周志文、冯宇霞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舒泰神的总资产为 114,960.78 万元，总负债为

23,284.64 万元，归母净资产为 92,923.39 万元，营业收入为 32,481.60 万元，归

母净利润为 -14,484.26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舒泰

神的总资产为  126,392.52 万元，总负债为  40,422.44 万元，归母净资产为 

87,060.8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8,053.84 万元，归母净利润为 -3,068.95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舒泰神同受冯宇霞、周志文的实际控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6.3.3 的相关规定，舒泰神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舒泰神依法存续，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处于良好状态，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方式确定，遵循自愿、公允、协商一致的原

则。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药物非临床研究服务和临床服务及实验模型的供应，其中

药物非临床研究服务为公司的核心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在经营规

模、技术人才、业务经验、技术水平与质量控制、行业资质和客户资源等方面已

具备较大优势。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制药企业，因此公司与舒泰神的关联交易均为



日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比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

赖该日常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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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证券代码：603127       公告编号：2025-054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与生仝智能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生仝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仝智能”） 

及其子公司将向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衍新药”、“本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数智化相关的软件开发、自控开发、系统集成服

务与技术服务等（简称“数智化服务”），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交易金额不超过 1,650 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生仝智能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 993.18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生仝智能其子公司拟向昭衍新药及子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数智化相关的软件

开发、自控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与技术服务等（简称“数智化服务”），并签署

《服务框架协议》，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交

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1,650 万元。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冯宇霞、高大鹏已回避表决。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生仝智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宇霞、周志文夫妇与生仝智能的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周

冯源先生为直系亲属关系，且周志文先生在生仝智能担任董事职务，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的相关规定，因此生仝智能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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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生仝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3、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4、法定代表人：周冯源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7.8947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FCP604 

7、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甲 5 号 4 幢 3 层 301 室  

8、办公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西一路 7 号院 

9、经营范围：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贸易咨询。（该企业 2021

年 11 月 22 日前为外资企业，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变更为内资企业，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变更为外资企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主要股东：ST Research Technologies Limited 100%持股 

11、除上述关联关系外，生仝智能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12、生仝智能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生仝智能的总资产为6,164.96万元，总负债为

8,200.27万元，归母净资产为-2,035.31万元，营业收入为1,065.26万元，归母净

利润为-1,541.04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生仝智能的

总资产为7,315.39万元，总负债为11,097.49万元，归母净资产为-3,782.10万元，

营业收入为571.95万元，归母净利润为-1,746.7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26年度内，生仝智能及其子公司拟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数智化服务，服

务总金额不超过1,650万元。 

四、定价情况及依据 

生仝智能提供的服务费用主要以成本加成的方式确定，主要成本构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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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相关系统软件开发、数据管理系统优化等服务产生的人工成本；(ii)于

不同阶段所提供相关软件开发服务产生的运营管理费；(iii)利润比例约为

10%-20%。 

在生仝智能提供的报价基础上，公司会综合对比市场上其他类似供应商的

价格和服务质量等，基于自愿、公平、平等的原则友好协商，保证生仝智能提

供的报价和市场平均水平一致。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于2025年12月5日与生仝智能签署《服务框架协议》，生仝智能

及其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数智化服务，本公司向其支付服务费用，服务

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双方将以《服务框架协议》的条

款和条件作为基础，根据公平合理的基准以及平等协商的方式就每项实际发生

的交易依据框架协议的原则并在协议范围内签署独立且具体的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药物非临床研究服务和临床服务及实验模型的提供，其

中药物非临床研究服务为公司的核心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建立了规模

化服务能力、专业化的药物评价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药物评价经验。通过与生

仝智能开展相关软件系统开发合作，有助于公司在非临床研究项目中提高实验

室和数据管理效率、实验准确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信息化以及智能化水平，

使公司更好地服务客户，也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公司与生仝智能的关联交易为公司运营及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按照成

本加成确定，并参照行业市场价格，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

上述关联交易。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5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此项关联

交易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运营和业务发展

需要，能有助于公司提高服务效率及实验准确率，且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

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我们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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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10名，实际参加董事10名，本次关联交易的事项获得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冯宇

霞、高大鹏对本事项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对本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

涉及须由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无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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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2025-055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昭衍新药

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召开 2025 年第

一次工会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李叶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职工董事，

任期自本次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李叶女士将与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 5 名非独立董事和 4 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由 10 人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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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李叶女士简历 

 

李叶，女，198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6 年

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007 年起任职于本公司，历任董事长助理、

行政部主管、人力资源部经理等职务；2012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担任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现任人力资源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李叶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100,481 股；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